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3號

原      告  周秉緯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江孟貞律師

            陳瑾筠律師

被      告  敦峰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呂奇峰 

訴訟代理人  鄭國煌 

訴訟代理人  李永裕律師

複代理人    王怡茹律師

            彭祐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加班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2月19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萬玖仟參佰參拾肆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

一年十二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補提繳新臺幣壹萬柒仟捌佰壹拾伍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

個人帳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十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萬玖仟參

佰參拾肆元、新臺幣壹萬柒仟捌佰壹拾伍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

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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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聲明原為：1.被告應給

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1萬5,36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2.被

告應提繳10萬1,88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見臺

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247號卷，下稱新北卷第11

頁），嗣於民國112年2月24日以書狀擴張前開聲明請求金額

（本院卷一第198頁），再於112年12月4日以書狀減縮前開

第1項聲明之利息請求及擴張第2項聲明請求金額（本院卷二

第252頁），最後聲明如下聲明欄所載，核其所為與上開規

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於100年1月至訴外人金龍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簡

稱金龍公司）就職，擔任維修客運汽車之技工。嗣金龍公司

於103年1月以業務及組織調整為由將原告轉調至103年1月7

日自金龍公司分離而成立之被告公司，原告轉調後工作地

點、工作內容、同事、主管與在金龍公司受僱時均完全相

同，被告亦同意承認原告於金龍公司之工作年資及承受金龍

公司應負擔之所有雇主義務。兩造間未簽署僱傭契約，原告

之工作時間為上午8時至下午5時，被告每月給付原告薪資4

至5萬餘元不等。

㈡、被告要求各班技工每日一至二人提供夜間客運之維修工作，

夜間加班之工作內容與白天之工作內容相同，被告亦會任意

調動原告之上班日及夜間維修之工作時間。自原告入職被告

公司之日起至110年12月止，不論是平日、休息日或休假日

提供夜間維修工作，被告均僅給付原告每日800元之加班

費；自111年1月起調整工作時間後，亦未依法足額給付加班

費。而被告計算原告正常工時工資時均未將亦屬工資之保養

獎金及特殊功績納入計算，原告尚得請求被告給付106年10

月至111年6月短少給付之延長工時工資共80萬2,332元。

㈢、又被告未足額給付原告於106年至110年間共計35.5天（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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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度9.5天、107年度5天、108年度8天、109年度4天、110

年度9天）之未休特別休假工資，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短少

之差額共1萬3,030元。而依據被告計算原告111年特別休假

日數15日，原告於111年7月留職停薪，111年6月之一日工資

為1,583元，扣除被告已給付之1萬3,500元，被告應再給付

原告1萬245元（計算式：1,583*15-13,500=10,245）特休未

休工資。是被告應給付原告未足額給付之未休特別休假工資

共2萬3,275元。

㈣、被告未依法將前述短少給付之工資及未休特休工資提繳勞工

退休金。且原告於100年1月至102年12月任職於金龍公司期

間，及103年1月至111年6月於被告公司之任職期間，金龍公

司及被告均未按原告實際受領每月工資之百分之6提繳原告

之勞工退休金，致原告因此受有損害，又被告既承受原告任

職於金龍公司之雇主之義務，對於金龍公司依法應為原告提

繳之勞工退休金，自應一併承擔之，如依據相關法令不能提

繳，被告亦應賠償此部分之損害。是原告得請求被告補提繳

100年1月至111年6月勞工退休金差額共10萬5,941元至原告

勞工退休金專戶。

㈤、為此，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簡稱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2

4條第2項及第39條、第38條第4項、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簡

稱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

訴訟。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82萬5,607元，其中81萬

5,362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部分自準備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

2.被告應提繳10萬5,941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

3.第1項及第2項請求，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雖非適用勞基法第84條之1之勞工，自106年10月至110

年底值夜班係否屬正常工作之延伸，仍應以工作內容是否合

於「事業單位實施勞工值日(夜)應行注意事項」（下簡稱值

日夜注意事項）及被告工作規則第13條規定為斷。被告依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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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規則第13條之規定，按原告意願安排值夜班，原告亦按值

夜班次數領取值夜班津貼800元多年，並未異議或反對，當

係知悉值夜班與正常工作之延伸並不相同。原告值夜班期間

無主管監督，亦可休息，工作內容係接聽電話、電話協助緊

急故障排除，縱有次數極少之途故救濟，仍屬於值日夜注意

事項及工作規則第13條中之緊急事故處理，均係屬臨時性、

間歇性、突發性事務，其勞動密集度相較於原勞動契約約定

之維修工作非常低，當非正常工作之延伸，不得請求延長工

時工資。縱認原告值夜班期間中處理途故事件，應給付延長

工時之工資，以原告值夜班期間處理途故紀錄，按日計算延

時工資3小時，原告亦僅得請求2萬396元。又被告就111年1

月至6月原告值夜班均已給付延時工資，且已給付之延時工

資每月均高於原告依法可領取之金額，原告無從請求111年

以後之延時工資差額。

㈡、被告公司與金龍公司非同一事業單位，原告不得以於100年1

月起任職金龍公司時起算年資。原告於106年至111年度特別

休假未休日數分別為8.5日、4日、8日、3.5日、8日、14

日，依法可領取之特休未休之工資應為7,676元、3,612元、

7,224元、3,287元、8,344元、1萬4,602元，共4萬4,745

元，復被告已給付原告106至111年度特休未休工資分別為8,

550元、4,500元、9,584元、4,668元、1萬1,997元及1萬3,5

00元，共5萬2,799元，已高於原告可領取之特休未休工資，

原告無從請求被告給付未足額之特休未休工資。

㈢、金龍公司與被告公司非同一事業單位，具有不同法人格，原

告不得請求被告為其提繳102年以前之勞工退休金。再者，

原告值夜班之性質非屬延長工時，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依值

夜班之延長工時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被告自原告103年1月

任職起每月均有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專戶，縱有提撥不

足，原告至多僅得請求被告補提撥6萬1,668元等語置辯。並

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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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告主張自100年1月起在金龍公司擔任維修技工，於103年1

月起任職被告公司，期間均有輪值夜班之情形，被告僅給與

值日費800元，而特別休假未休工資，被告僅於107年之前每

日僅以900元計算，為被告不爭執，堪信為真實。原告主張

值班應屬於加班，因此被告有短少給付加班費之情，計算特

別休假未計入金龍公司之年資，故特別休假日數有短少、給

付金額有短少及提繳勞退金金額不足等情，則為被告所爭

執，茲論述如下。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於111年之前為值班，並非加班，被告已給付值班費：

　1.按在現代勞務關係中，因企業之規模漸趨龐大受僱人數超過

一定比例者，僱主為提高人事行政管理之效率，節省成本有

效從事市場競爭，就工作場所、內容、方式等應注意事項，

及受僱人之差勤、退休、撫恤及資遣等各種工作條件，通常

訂有共通適用之規範，俾受僱人一體遵循，此規範即工作規

則。勞工與雇主間之勞動條件依工作規則之內容而定，有拘

束勞工與雇主雙方之效力，而不論勞工是否知悉工作規則之

存在及其內容，或是否予以同意，除該工作規則違反法律強

制規定或團體協商外，當然成為僱傭契約內容之一部。雇主

就工作規則為不利勞工之變更時，原則上不能拘束表示反對

之勞工；但其變更具有合理性時，則可拘束表示反對之勞工

（參照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696號判決意旨）。按勞工

與雇主約定以雇主訂定之工作規則為勞動條件者，有拘束勞

工與雇主雙方之效力，除該工作規則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團

體協約規定外，勞、雇雙方均應受其拘束；縱雇主未依勞動

基準法第70條規定將工作規則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僅係雇主

應否受同法第79條第1款規定處罰之問題，無礙其為勞動契

約之一部分（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29號民事判決參

照）。又依內政部74年12月5日74台內勞字第357972號函發

布、勞動部108年3月11日勞動條3字第1080130222號函修正

前之事業單位實施勞工值日（夜）應行注意事項（下稱值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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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應行注意事項）第1、2、3、5點規定：「一、本注意

事項所稱值日（夜），係指勞工應事業單位之要求，於工作

時間以外，從事非勞動契約約定之工作，如收轉急要文件、

接聽電話、巡察事業場所及緊急事故之通知，聯繫或處理等

工作而言（未修正）。二、事業單位為因應其業務需要，徵

求勞工之同意，得要求勞工值日（夜）（未修正）。三、前

項之要求，得經由團體協約、或勞資會議決定或規定於工作

規則。規定於工作規則者，應檢附該事業單位工會或勞工半

數以上之同意書（未修正）。……五、值日（夜）津貼應由

勞雇雙方議定，並應遵守同工同酬之原則」。可知事業單位

為因應其業務需要，經徵得勞工之同意，要求勞工於工作時

間以外，從事非勞動契約約定之工作即值日（夜），其津貼

應由勞雇雙方議定之，而該值日（夜）之要求，經規定於工

作規則者，即成勞雇雙方之勞動條件，具有拘束勞雇雙方之

效力，而為僱傭契約內容之一部。

　2.經查，被告工作規則第13條規定：「本公司經徵得員工同

意，於工作時間之外，從事非勞動契約約定之工作，如收轉

急要文件、接聽電話、巡查事業工作場所及緊急事故之通知

聯繫或處理等值日(夜)工作，將支給津貼或給予適當之休

息」(本院卷一第68頁)，原告於103年1月起，受僱於被告擔

任技工，自陳：「其日常工作內容是固定保養四台到五台車

輛，保養指南客運跟淡水客運的車輛，以及其他突發狀況要

維修跟救援。白天有各部會專業技工，技工部分有負責引

擎、底盤、輪胎、電工，哪一部份出問題，班長就會指派那

一部份專業技工去支援，(原告)是負責引擎跟底盤」等語

(本院卷一第246頁)。至於「夜間加班就是5 點若無法結束

工作，值班技工就要負責收尾，約一個小時工作量。夜間值

班時間晚上5 點到隔天早上8 點然後繼續上班，上班到下午

5 點。值班時會有休息室，裡面有專用電話，我們要在那邊

等電話，如果晚上司機有大燈、方向燈壞掉，我們要做簡易

維修保養，因為燈泡有壞掉要立刻換，避免事故發生，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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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有引擎壞掉或爆胎要換輪胎，需要外出修復，避免車輛

一直在外面。雖然有兩人值班，但另一人是學徒，因為是學

徒，不太專業僅是輔助，所以我需要獨當一面，電機、底

盤、輪胎都要熟悉，司機有問題打電話進來，我都要自己去

把司機問題解決掉。公車發車時間最晚到捷運末班，之前無

疫情是排到大概凌晨一點半，捷運末班後就收班。早上大約

5 點可能就有事情，因為早班車司機要提早半小時要進行一

級保養，車輛有問題會叫我們起床請我們處理。工作規定上

沒有不準睡覺，但是你有壓力在無法睡覺，因為要固定在值

班休息室接電話，因為值班室是市內電話，司機車輛有問題

都會打這支電話，所以無法外出，以避免有電話沒有接到阻

礙交通或影響安全，公司會有罰則」(本院卷一第246頁)。

核與被告所陳：值夜時間係自下班後，至翌日清晨5時左

右，翌日早班人員到了之後，值夜就算結束，值夜期間可睡

眠，僅有在突發狀況需處理時，始提供勞務等語（見本院卷

一第26頁）大致相合，可見原告值班之工作內容具有偶發、

不確定之因素存在，不致使原告之精神或體力持續地處於緊

張狀態，或縱有耗費精神、勞力，實際上亦遠低於一般持續

工作之人，堪認值班之工作內容，與其正常工作時間密集提

出勞務，進行營業用大客車定期保養、檢修、事故維修等工

作密度完全不同。又觀諸被告提出原告值夜班統計，106年1

1月至110年值班共330日，僅有39筆有途故事件(本院卷一第

258頁至第272頁、卷二第344頁)，平均值班7.7次僅有1次途

故需處理；且觀諸途故處理方式幾乎均為「電話告知自行開

回」或「電話通知請吊車拖回」，由技工前去處理比例並未

太高。再者，被告安排原告值班僅為避免緊急事故發生，如

需檢修仍須全體工班處理，原告一人不可能維修完畢，僅能

緊急處理。值夜班之目的係於非原勞動契約之工作期間中，

處理臨時、緊急事故，因此係以接聽電話，處理臨時緊急事

故為主，是以被告要求值班目的，並非要值班人員進行平日

維修工作，否則將外出無法接聽電話，而失去值夜班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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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開函釋所稱值日（夜），勞基法並未規定，應認係勞

基法之補充，而所舉例之收轉急要文件、接聽電話、巡察事

業場所及緊急事故之通知、聯繫或處理等工作，均非必要持

續密集提出勞務而屬待命戒備留意性質，且時空背景不同，

74年代前後之工作環境及性質，與今大相逕庭，該函令自非

涵蓋當今所有值日夜之工作範圍及種類，解釋上，應係例示

規定，自不以上開種類為限，故判斷是否值班亦即仍應依其

工作性質是否係「待命戒備留意」、「非必要持續密集提出

勞務」標準為斷。是以原告在值夜時，可以休息、睡覺，只

有在緊急事故時接聽電話，多數均電話處理，少數途故處

理，其屬值日（夜）性質當無疑義，而非正常工作之延伸。

若謂原告因值班而得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加給其

較諸平日正常工作時間每小時工資為多之加班費，顯非事理

之平。由於原告正常工作時間之工作內容不僅是途故處理，

尚有包括日常保養、檢修，且原告值夜班期間可以休息、睡

覺，白日正常工作時間豈可能休息、睡覺或整日無事，基上

可知，原告值夜班與原勞動契約約定日間工作性質不同，而

為協助駕駛員因應突發緊急事故，以避免造成更大危害，目

的並非於值夜班完成檢修工作。

　3.被告之工作規則第13條已明定員工值夜時間不包括在工作時

間內，該工作規則為兩造僱傭契約內容之一部，有拘束兩造

之效力，且原告於103年起至111年止，依約值班，被告按每

次800元計算支給值班費，又根據原告之值班日數表(本院卷

一第42頁至第52頁)，原告每月值班日數不一，亦有數個月

不曾值班，足證原告早知被告公司之值夜班制度，且得以調

整日期，亦得不參與排班，其明確知悉值班制度、支領值夜

津貼每日800元，長達7、8年之久，從未異議，顯然被告公

司因業務需要通知原告值班，已徵得原告之同意，應認兩造

間已就原告值班並非正常工作時間之延長一事達成合意。是

原告值班期間，非屬勞基法第24條、同法施行細則第20條之

1所稱之「延長工作時間」，原告主張值班時間為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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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之延長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云云，要無可採。

㈡、111年1月至6月加班費：

　1.勞基法第2條第3款「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

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

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

之。」同法第24條「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

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

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延

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

之二以上。三、依第三十二條第四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

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

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

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

以上。」勞基法第39條「第三十六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

第三十七條所定之休假及第三十八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

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

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

照常工作者，亦同。」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

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係

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

「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

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

　2.於111年1月開始，被告已無值夜班制度，夜間維修服務為晚

間6點至晚間9點，原告主張被告所計算應給付予原告之加班

費亦未依照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2項及勞基法第39條之規

定足額給付。觀諸被證1原告之薪資明細中，原告於106年10

月至111年6月均有拿到保養獎金，特殊功績僅110年3月未拿

到，且原告如保養之客運車輛遇有故障時，被告公司會扣保

養獎金，是可認被告公司給付原告之保養獎金及特殊功績具

有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並不因其給付名稱而有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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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未舉證該二項目不具備勞務對價性、給與經常性，是以計

算平日正常工時每小時工資，應將保養獎金及特殊功績計

入，據以作為工資之基礎計算，非正常工作時間之假日津

貼、逾時津貼、值夜費用，當不計入正常工時計算。且根據

加班分別為平日加班、假日加班、休息日加班計算，方屬適

法，計算式詳如附表一所示，被告仍應給付原告7,642元，

逾此範圍請求，即屬無據。 

㈢、特別休假未休工資：

　1.按勞工工作年資以服務「同一事業」者為限；勞工工作年資

自受僱之日起算，勞基法第57條前段、第84條之2 前段分別

定有明文。但我國之工商事業以中小企業為主，無論以公司

或獨資、合夥之商號型態存在，實質上多由事業主個人操控

經營，且常為類如拼湊投標廠商家數之需要、分擔經營風險

所需或其他各類之理由（減輕稅賦），成立業務性質相同或

相關之多數公司行號之情況下，實質共用員工，工作地點大

致相同，猶常為轉渡經營危機，捨棄原企業組織，另立新公

司行號，仍援用多數原有員工，給與相同之工作條件，在相

同工作廠址工作。類此由相同事業主同時或前後成立之公司

行號，登記形式上雖屬不同之企業（法人），但經營之企業

主既相同，工作廠址多數相同，則自員工之立場以觀，甚難

體認受僱之事業主有所不同；而自社會角度檢視，亦難認相

同之事業主可切割其對員工之勞動契約義務。從而計算勞工

之「工作年資」時，尤其是年資併計對勞工有重大利益之

處，對上開「同一事業」之判斷，自不可拘泥於法律上人格

是否相同而僅作形式認定，應自勞動關係之從屬情形，及工

作地點、薪資約定、工作型態等勞動條件，作實質之判斷，

以為保障勞工之基本勞動權，加強勞雇關係，故於計算勞工

退休年資時，自得將其受僱於現雇主法人之期間，及其受僱

於與現雇主法人有實體同一性之原雇主法人之期間合併計

算，庶符誠實及信用原則。

  2.按106年1月1日施行之勞基法第38條規定「勞工在同一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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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

別休假：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二、一年以上

二年未滿者，七日。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四、

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

者，每年十五日。六、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

三十日為止。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

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

商調整。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

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休假。勞工之特別休假，因

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

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

額，記載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

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

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再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4條之1第2項、第3項，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

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一）按勞

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二）前

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

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

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

十所得之金額。（三）勞雇雙方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但

書規定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按原特別休假年•度終

結時應發給工資之基準計發。二、發給工資之期限：（一）

年度終結：於契約約定之工資給付日發給或於年度終結後三

十日內發給。（二）契約終止：依第九條規定發給。勞雇雙

方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但書規定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

施者，其遞延之日數，於次一年度請休特別休假時，優先扣

除。是計算未休之特別休假發給工資基準應指勞工之特別休

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

資。

  3.被告公司抗辯其與金龍公司非同一事業單位，而不得以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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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0年1月起任職金龍公司起算年資，惟原告於103年1月10

日自金龍公司轉任至被告公司後，依被告公司103年6月提供

之薪資單所載，被告公司仍給予原告特別休假，原告於100

年至102年間任職之金龍公司與被告公司均隸屬於中興巴士

集團(參見中興巴士網頁說明)，且依金龍公司及被告公司之

董監事資料(本院卷一第224頁至第232頁)，被告公司及金龍

公司除了董事呂奇峯及監察人呂良宗相同外，亦有相同股東

(即淡水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指派許怡娟及呂奇峯分別擔

任被告公司及金龍公司之董事，且被告公司之業務即為維修

中興巴士集團旗下之營業用大客車，是以原告稱103年1月以

業務及組織調整為由將原告轉至被告公司，從103年薪資單

承認先前特別休假，且對於原告主張於103年1月轉調至被告

公司後，其工作地點、工作內容、同事、主管與在金龍公司

受雇時完全相同，均未有任何變動，被告並未爭執。是對於

原告之特別休假之計算上，應認原告100年至102年任職於金

龍公司之年資，亦應於原告轉任至被告公司後合併計算。又

原告計算106年至110年度特別休假未休日數係以被告提供予

原告之107年至111年各年度1月之薪資單（新北卷第82頁至

第85頁、本院卷一第482頁）上「前一年度未休特休天數」

之記載為據。

　4.原告106年度至110年度特休未休日數分別為106年度9.5天、

107年度5天、108年度8天、109年度4天、110 年為9天。被

告已給付原告106年至110年度特休未休工資之金額分別為10

6年度8,550元、107年度4,500元、108 年度9,584元、109年

度4,668元、110年度1萬1,997元，特別休假未休之工資為勞

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

所得之工資，以106年特休未休工資為例，應以106年12月之

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計算之，原告薪資結構中，正常工作之

工資為底薪、伙食津貼、專案補貼、工作津貼、職務加給、

保養獎金、其他津貼、差旅津貼、敬業獎金、特殊功績，故

據以計算如附表二。111年度原告主張有特休15日，被告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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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已休1日，依被告提出之請假明細資料原告於111年5月23

日有申請特休1日（本院卷一第61頁），故應以14日計算，

計算如依附表二所示，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前述任職期間之

特休未休工資差額2萬1,692元。

㈣、原告請求被告公司補提繳勞退金1萬7,815元：

  1.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

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

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

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

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

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

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

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

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

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

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

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

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於同一雇主

或依第七條第二項、前條第三項自願提繳者，一年內調整勞

工退休金之提繳率，以二次為限。調整時，雇主應於調整當

月底前，填具提繳率調整表通知勞保局，並自通知之次月一

日起生效；其提繳率計算至百分率小數點第一位為限。」、

「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二月至七月調整時，其雇主應於當年

八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八

月至次年一月調整時，應於次年二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

整均自通知之次月一日起生效。」、「勞工每月工資如不固

定者，以最近三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新進勞工申報

提繳退休金，其工資尚未確定者，暫以同一工作等級勞工之

工資，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申報。」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5

條第1項至第2項、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2項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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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2.雇主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為勞工提撥勞工退休金之義務，此與

舊制最大不同，即在於變更原有退休制度，無需在同一雇主

服務達一定時間方得領取退休金，而採取勞工退休金個人帳

戶制度。原告任職於關係企業間之勞工退休金提繳，依勞工

退休金條例之規定，應以各別之雇主為提繳義務人。此與特

別休假、舊制退休金不同，特別休假、舊制退休金會因年資

是否累計，而有日數或是否能退休、基數等差別。因原告10

3年1月10日自金龍公司轉調至被告公司，是以原告自得向被

告公司請求103年1月10日至之後未足額提撥之勞工退休金，

但任職前勞退金提撥若有不足，自應向金龍公司請求之，而

金龍公司尚在營業中，並無無法請求之情狀，不得向被告公

司請求。

　3.按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

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本文定有明文。又勞

工於每一年度終結，是否均有未休畢之特別休假而得支領代

償金，未必逐年相同，再徵以特別休假之設計，旨在提供勞

工休憩、調養身心之機會，並非用以換取工資，是雇主於年

度終了就勞工未休畢特別休假給與之金錢，當非勞工於年度

內繼續工作之對價，僅能認係補償勞工未能享受特別休假所

給與之代償金，亦不具備經常性，與勞基法所規定工資意義

不同，自非屬工資性質（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587號判

決、108年度台上字第2169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特別休

假未休工資毋庸計入勞退金提撥基準。

　4.被告自103年1月10日起至111年6月之各月份應提撥勞工退休

金，按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計算應提撥之金額如附

表三所示，扣除已提撥部分，應提撥1萬7,815元，逾此範圍

請求，即屬無據。

五、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24條第2項及第39條、第38條

第4項、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

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萬9,334元(計算式：7,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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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92＝29,334)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2月6日

(新北卷第13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

之利息。被告應提繳1萬7,815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帳

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請求，即屬無據，應予

駁回。　

六、原告勝訴部分，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規定，依職

權宣告假執行，並定被告以相當金額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

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

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

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另一一論述，併此

敘明。

八、據上論結，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絲鈺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邱勃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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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3號
原      告  周秉緯  


訴訟代理人  江孟貞律師
            陳瑾筠律師
被      告  敦峰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奇峰  
訴訟代理人  鄭國煌  
訴訟代理人  李永裕律師
複代理人    王怡茹律師
            彭祐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加班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萬玖仟參佰參拾肆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補提繳新臺幣壹萬柒仟捌佰壹拾伍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十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萬玖仟參佰參拾肆元、新臺幣壹萬柒仟捌佰壹拾伍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聲明原為：1.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1萬5,36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2.被告應提繳10萬1,88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247號卷，下稱新北卷第11頁），嗣於民國112年2月24日以書狀擴張前開聲明請求金額（本院卷一第198頁），再於112年12月4日以書狀減縮前開第1項聲明之利息請求及擴張第2項聲明請求金額（本院卷二第252頁），最後聲明如下聲明欄所載，核其所為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於100年1月至訴外人金龍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金龍公司）就職，擔任維修客運汽車之技工。嗣金龍公司於103年1月以業務及組織調整為由將原告轉調至103年1月7日自金龍公司分離而成立之被告公司，原告轉調後工作地點、工作內容、同事、主管與在金龍公司受僱時均完全相同，被告亦同意承認原告於金龍公司之工作年資及承受金龍公司應負擔之所有雇主義務。兩造間未簽署僱傭契約，原告之工作時間為上午8時至下午5時，被告每月給付原告薪資4至5萬餘元不等。
㈡、被告要求各班技工每日一至二人提供夜間客運之維修工作，夜間加班之工作內容與白天之工作內容相同，被告亦會任意調動原告之上班日及夜間維修之工作時間。自原告入職被告公司之日起至110年12月止，不論是平日、休息日或休假日提供夜間維修工作，被告均僅給付原告每日800元之加班費；自111年1月起調整工作時間後，亦未依法足額給付加班費。而被告計算原告正常工時工資時均未將亦屬工資之保養獎金及特殊功績納入計算，原告尚得請求被告給付106年10月至111年6月短少給付之延長工時工資共80萬2,332元。
㈢、又被告未足額給付原告於106年至110年間共計35.5天（即106年度9.5天、107年度5天、108年度8天、109年度4天、110年度9天）之未休特別休假工資，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短少之差額共1萬3,030元。而依據被告計算原告111年特別休假日數15日，原告於111年7月留職停薪，111年6月之一日工資為1,583元，扣除被告已給付之1萬3,500元，被告應再給付原告1萬245元（計算式：1,583*15-13,500=10,245）特休未休工資。是被告應給付原告未足額給付之未休特別休假工資共2萬3,275元。
㈣、被告未依法將前述短少給付之工資及未休特休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且原告於100年1月至102年12月任職於金龍公司期間，及103年1月至111年6月於被告公司之任職期間，金龍公司及被告均未按原告實際受領每月工資之百分之6提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致原告因此受有損害，又被告既承受原告任職於金龍公司之雇主之義務，對於金龍公司依法應為原告提繳之勞工退休金，自應一併承擔之，如依據相關法令不能提繳，被告亦應賠償此部分之損害。是原告得請求被告補提繳100年1月至111年6月勞工退休金差額共10萬5,941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專戶。
㈤、為此，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簡稱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24條第2項及第39條、第38條第4項、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簡稱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82萬5,607元，其中81萬5,362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部分自準備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2.被告應提繳10萬5,941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3.第1項及第2項請求，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雖非適用勞基法第84條之1之勞工，自106年10月至110年底值夜班係否屬正常工作之延伸，仍應以工作內容是否合於「事業單位實施勞工值日(夜)應行注意事項」（下簡稱值日夜注意事項）及被告工作規則第13條規定為斷。被告依工作規則第13條之規定，按原告意願安排值夜班，原告亦按值夜班次數領取值夜班津貼800元多年，並未異議或反對，當係知悉值夜班與正常工作之延伸並不相同。原告值夜班期間無主管監督，亦可休息，工作內容係接聽電話、電話協助緊急故障排除，縱有次數極少之途故救濟，仍屬於值日夜注意事項及工作規則第13條中之緊急事故處理，均係屬臨時性、間歇性、突發性事務，其勞動密集度相較於原勞動契約約定之維修工作非常低，當非正常工作之延伸，不得請求延長工時工資。縱認原告值夜班期間中處理途故事件，應給付延長工時之工資，以原告值夜班期間處理途故紀錄，按日計算延時工資3小時，原告亦僅得請求2萬396元。又被告就111年1月至6月原告值夜班均已給付延時工資，且已給付之延時工資每月均高於原告依法可領取之金額，原告無從請求111年以後之延時工資差額。
㈡、被告公司與金龍公司非同一事業單位，原告不得以於100年1月起任職金龍公司時起算年資。原告於106年至111年度特別休假未休日數分別為8.5日、4日、8日、3.5日、8日、14日，依法可領取之特休未休之工資應為7,676元、3,612元、7,224元、3,287元、8,344元、1萬4,602元，共4萬4,745元，復被告已給付原告106至111年度特休未休工資分別為8,550元、4,500元、9,584元、4,668元、1萬1,997元及1萬3,500元，共5萬2,799元，已高於原告可領取之特休未休工資，原告無從請求被告給付未足額之特休未休工資。
㈢、金龍公司與被告公司非同一事業單位，具有不同法人格，原告不得請求被告為其提繳102年以前之勞工退休金。再者，原告值夜班之性質非屬延長工時，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依值夜班之延長工時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被告自原告103年1月任職起每月均有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專戶，縱有提撥不足，原告至多僅得請求被告補提撥6萬1,668元等語置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自100年1月起在金龍公司擔任維修技工，於103年1月起任職被告公司，期間均有輪值夜班之情形，被告僅給與值日費800元，而特別休假未休工資，被告僅於107年之前每日僅以900元計算，為被告不爭執，堪信為真實。原告主張值班應屬於加班，因此被告有短少給付加班費之情，計算特別休假未計入金龍公司之年資，故特別休假日數有短少、給付金額有短少及提繳勞退金金額不足等情，則為被告所爭執，茲論述如下。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於111年之前為值班，並非加班，被告已給付值班費：
　1.按在現代勞務關係中，因企業之規模漸趨龐大受僱人數超過一定比例者，僱主為提高人事行政管理之效率，節省成本有效從事市場競爭，就工作場所、內容、方式等應注意事項，及受僱人之差勤、退休、撫恤及資遣等各種工作條件，通常訂有共通適用之規範，俾受僱人一體遵循，此規範即工作規則。勞工與雇主間之勞動條件依工作規則之內容而定，有拘束勞工與雇主雙方之效力，而不論勞工是否知悉工作規則之存在及其內容，或是否予以同意，除該工作規則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團體協商外，當然成為僱傭契約內容之一部。雇主就工作規則為不利勞工之變更時，原則上不能拘束表示反對之勞工；但其變更具有合理性時，則可拘束表示反對之勞工（參照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696號判決意旨）。按勞工與雇主約定以雇主訂定之工作規則為勞動條件者，有拘束勞工與雇主雙方之效力，除該工作規則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團體協約規定外，勞、雇雙方均應受其拘束；縱雇主未依勞動基準法第70條規定將工作規則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僅係雇主應否受同法第79條第1款規定處罰之問題，無礙其為勞動契約之一部分（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29號民事判決參照）。又依內政部74年12月5日74台內勞字第357972號函發布、勞動部108年3月11日勞動條3字第1080130222號函修正前之事業單位實施勞工值日（夜）應行注意事項（下稱值日（夜）應行注意事項）第1、2、3、5點規定：「一、本注意事項所稱值日（夜），係指勞工應事業單位之要求，於工作時間以外，從事非勞動契約約定之工作，如收轉急要文件、接聽電話、巡察事業場所及緊急事故之通知，聯繫或處理等工作而言（未修正）。二、事業單位為因應其業務需要，徵求勞工之同意，得要求勞工值日（夜）（未修正）。三、前項之要求，得經由團體協約、或勞資會議決定或規定於工作規則。規定於工作規則者，應檢附該事業單位工會或勞工半數以上之同意書（未修正）。……五、值日（夜）津貼應由勞雇雙方議定，並應遵守同工同酬之原則」。可知事業單位為因應其業務需要，經徵得勞工之同意，要求勞工於工作時間以外，從事非勞動契約約定之工作即值日（夜），其津貼應由勞雇雙方議定之，而該值日（夜）之要求，經規定於工作規則者，即成勞雇雙方之勞動條件，具有拘束勞雇雙方之效力，而為僱傭契約內容之一部。
　2.經查，被告工作規則第13條規定：「本公司經徵得員工同意，於工作時間之外，從事非勞動契約約定之工作，如收轉急要文件、接聽電話、巡查事業工作場所及緊急事故之通知聯繫或處理等值日(夜)工作，將支給津貼或給予適當之休息」(本院卷一第68頁)，原告於103年1月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技工，自陳：「其日常工作內容是固定保養四台到五台車輛，保養指南客運跟淡水客運的車輛，以及其他突發狀況要維修跟救援。白天有各部會專業技工，技工部分有負責引擎、底盤、輪胎、電工，哪一部份出問題，班長就會指派那一部份專業技工去支援，(原告)是負責引擎跟底盤」等語(本院卷一第246頁)。至於「夜間加班就是5 點若無法結束工作，值班技工就要負責收尾，約一個小時工作量。夜間值班時間晚上5 點到隔天早上8 點然後繼續上班，上班到下午5 點。值班時會有休息室，裡面有專用電話，我們要在那邊等電話，如果晚上司機有大燈、方向燈壞掉，我們要做簡易維修保養，因為燈泡有壞掉要立刻換，避免事故發生，如果車輛有引擎壞掉或爆胎要換輪胎，需要外出修復，避免車輛一直在外面。雖然有兩人值班，但另一人是學徒，因為是學徒，不太專業僅是輔助，所以我需要獨當一面，電機、底盤、輪胎都要熟悉，司機有問題打電話進來，我都要自己去把司機問題解決掉。公車發車時間最晚到捷運末班，之前無疫情是排到大概凌晨一點半，捷運末班後就收班。早上大約5 點可能就有事情，因為早班車司機要提早半小時要進行一級保養，車輛有問題會叫我們起床請我們處理。工作規定上沒有不準睡覺，但是你有壓力在無法睡覺，因為要固定在值班休息室接電話，因為值班室是市內電話，司機車輛有問題都會打這支電話，所以無法外出，以避免有電話沒有接到阻礙交通或影響安全，公司會有罰則」(本院卷一第246頁)。核與被告所陳：值夜時間係自下班後，至翌日清晨5時左右，翌日早班人員到了之後，值夜就算結束，值夜期間可睡眠，僅有在突發狀況需處理時，始提供勞務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6頁）大致相合，可見原告值班之工作內容具有偶發、不確定之因素存在，不致使原告之精神或體力持續地處於緊張狀態，或縱有耗費精神、勞力，實際上亦遠低於一般持續工作之人，堪認值班之工作內容，與其正常工作時間密集提出勞務，進行營業用大客車定期保養、檢修、事故維修等工作密度完全不同。又觀諸被告提出原告值夜班統計，106年11月至110年值班共330日，僅有39筆有途故事件(本院卷一第258頁至第272頁、卷二第344頁)，平均值班7.7次僅有1次途故需處理；且觀諸途故處理方式幾乎均為「電話告知自行開回」或「電話通知請吊車拖回」，由技工前去處理比例並未太高。再者，被告安排原告值班僅為避免緊急事故發生，如需檢修仍須全體工班處理，原告一人不可能維修完畢，僅能緊急處理。值夜班之目的係於非原勞動契約之工作期間中，處理臨時、緊急事故，因此係以接聽電話，處理臨時緊急事故為主，是以被告要求值班目的，並非要值班人員進行平日維修工作，否則將外出無法接聽電話，而失去值夜班之目的。上開函釋所稱值日（夜），勞基法並未規定，應認係勞基法之補充，而所舉例之收轉急要文件、接聽電話、巡察事業場所及緊急事故之通知、聯繫或處理等工作，均非必要持續密集提出勞務而屬待命戒備留意性質，且時空背景不同，74年代前後之工作環境及性質，與今大相逕庭，該函令自非涵蓋當今所有值日夜之工作範圍及種類，解釋上，應係例示規定，自不以上開種類為限，故判斷是否值班亦即仍應依其工作性質是否係「待命戒備留意」、「非必要持續密集提出勞務」標準為斷。是以原告在值夜時，可以休息、睡覺，只有在緊急事故時接聽電話，多數均電話處理，少數途故處理，其屬值日（夜）性質當無疑義，而非正常工作之延伸。若謂原告因值班而得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加給其較諸平日正常工作時間每小時工資為多之加班費，顯非事理之平。由於原告正常工作時間之工作內容不僅是途故處理，尚有包括日常保養、檢修，且原告值夜班期間可以休息、睡覺，白日正常工作時間豈可能休息、睡覺或整日無事，基上可知，原告值夜班與原勞動契約約定日間工作性質不同，而為協助駕駛員因應突發緊急事故，以避免造成更大危害，目的並非於值夜班完成檢修工作。
　3.被告之工作規則第13條已明定員工值夜時間不包括在工作時間內，該工作規則為兩造僱傭契約內容之一部，有拘束兩造之效力，且原告於103年起至111年止，依約值班，被告按每次800元計算支給值班費，又根據原告之值班日數表(本院卷一第42頁至第52頁)，原告每月值班日數不一，亦有數個月不曾值班，足證原告早知被告公司之值夜班制度，且得以調整日期，亦得不參與排班，其明確知悉值班制度、支領值夜津貼每日800元，長達7、8年之久，從未異議，顯然被告公司因業務需要通知原告值班，已徵得原告之同意，應認兩造間已就原告值班並非正常工作時間之延長一事達成合意。是原告值班期間，非屬勞基法第24條、同法施行細則第20條之1所稱之「延長工作時間」，原告主張值班時間為正常工作時間之延長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云云，要無可採。
㈡、111年1月至6月加班費：
　1.勞基法第2條第3款「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同法第24條「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三、依第三十二條第四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勞基法第39條「第三十六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三十七條所定之休假及第三十八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
　2.於111年1月開始，被告已無值夜班制度，夜間維修服務為晚間6點至晚間9點，原告主張被告所計算應給付予原告之加班費亦未依照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2項及勞基法第39條之規定足額給付。觀諸被證1原告之薪資明細中，原告於106年10月至111年6月均有拿到保養獎金，特殊功績僅110年3月未拿到，且原告如保養之客運車輛遇有故障時，被告公司會扣保養獎金，是可認被告公司給付原告之保養獎金及特殊功績具有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並不因其給付名稱而有別，被告未舉證該二項目不具備勞務對價性、給與經常性，是以計算平日正常工時每小時工資，應將保養獎金及特殊功績計入，據以作為工資之基礎計算，非正常工作時間之假日津貼、逾時津貼、值夜費用，當不計入正常工時計算。且根據加班分別為平日加班、假日加班、休息日加班計算，方屬適法，計算式詳如附表一所示，被告仍應給付原告7,642元，逾此範圍請求，即屬無據。 
㈢、特別休假未休工資：
　1.按勞工工作年資以服務「同一事業」者為限；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勞基法第57條前段、第84條之2 前段分別定有明文。但我國之工商事業以中小企業為主，無論以公司或獨資、合夥之商號型態存在，實質上多由事業主個人操控經營，且常為類如拼湊投標廠商家數之需要、分擔經營風險所需或其他各類之理由（減輕稅賦），成立業務性質相同或相關之多數公司行號之情況下，實質共用員工，工作地點大致相同，猶常為轉渡經營危機，捨棄原企業組織，另立新公司行號，仍援用多數原有員工，給與相同之工作條件，在相同工作廠址工作。類此由相同事業主同時或前後成立之公司行號，登記形式上雖屬不同之企業（法人），但經營之企業主既相同，工作廠址多數相同，則自員工之立場以觀，甚難體認受僱之事業主有所不同；而自社會角度檢視，亦難認相同之事業主可切割其對員工之勞動契約義務。從而計算勞工之「工作年資」時，尤其是年資併計對勞工有重大利益之處，對上開「同一事業」之判斷，自不可拘泥於法律上人格是否相同而僅作形式認定，應自勞動關係之從屬情形，及工作地點、薪資約定、工作型態等勞動條件，作實質之判斷，以為保障勞工之基本勞動權，加強勞雇關係，故於計算勞工退休年資時，自得將其受僱於現雇主法人之期間，及其受僱於與現雇主法人有實體同一性之原雇主法人之期間合併計算，庶符誠實及信用原則。
  2.按106年1月1日施行之勞基法第38條規定「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六、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休假。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再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3項，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一）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二）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三）勞雇雙方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但書規定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按原特別休假年‧度終結時應發給工資之基準計發。二、發給工資之期限：（一）年度終結：於契約約定之工資給付日發給或於年度終結後三十日內發給。（二）契約終止：依第九條規定發給。勞雇雙方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但書規定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其遞延之日數，於次一年度請休特別休假時，優先扣除。是計算未休之特別休假發給工資基準應指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
  3.被告公司抗辯其與金龍公司非同一事業單位，而不得以原告於100年1月起任職金龍公司起算年資，惟原告於103年1月10日自金龍公司轉任至被告公司後，依被告公司103年6月提供之薪資單所載，被告公司仍給予原告特別休假，原告於100年至102年間任職之金龍公司與被告公司均隸屬於中興巴士集團(參見中興巴士網頁說明)，且依金龍公司及被告公司之董監事資料(本院卷一第224頁至第232頁)，被告公司及金龍公司除了董事呂奇峯及監察人呂良宗相同外，亦有相同股東(即淡水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指派許怡娟及呂奇峯分別擔任被告公司及金龍公司之董事，且被告公司之業務即為維修中興巴士集團旗下之營業用大客車，是以原告稱103年1月以業務及組織調整為由將原告轉至被告公司，從103年薪資單承認先前特別休假，且對於原告主張於103年1月轉調至被告公司後，其工作地點、工作內容、同事、主管與在金龍公司受雇時完全相同，均未有任何變動，被告並未爭執。是對於原告之特別休假之計算上，應認原告100年至102年任職於金龍公司之年資，亦應於原告轉任至被告公司後合併計算。又原告計算106年至110年度特別休假未休日數係以被告提供予原告之107年至111年各年度1月之薪資單（新北卷第82頁至第85頁、本院卷一第482頁）上「前一年度未休特休天數」之記載為據。
　4.原告106年度至110年度特休未休日數分別為106年度9.5天、107年度5天、108年度8天、109年度4天、110 年為9天。被告已給付原告106年至110年度特休未休工資之金額分別為106年度8,550元、107年度4,500元、108 年度9,584元、109年度4,668元、110年度1萬1,997元，特別休假未休之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以106年特休未休工資為例，應以106年12月之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計算之，原告薪資結構中，正常工作之工資為底薪、伙食津貼、專案補貼、工作津貼、職務加給、保養獎金、其他津貼、差旅津貼、敬業獎金、特殊功績，故據以計算如附表二。111年度原告主張有特休15日，被告抗辯已休1日，依被告提出之請假明細資料原告於111年5月23日有申請特休1日（本院卷一第61頁），故應以14日計算，計算如依附表二所示，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前述任職期間之特休未休工資差額2萬1,692元。
㈣、原告請求被告公司補提繳勞退金1萬7,815元：
  1.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於同一雇主或依第七條第二項、前條第三項自願提繳者，一年內調整勞工退休金之提繳率，以二次為限。調整時，雇主應於調整當月底前，填具提繳率調整表通知勞保局，並自通知之次月一日起生效；其提繳率計算至百分率小數點第一位為限。」、「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二月至七月調整時，其雇主應於當年八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八月至次年一月調整時，應於次年二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一日起生效。」、「勞工每月工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三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新進勞工申報提繳退休金，其工資尚未確定者，暫以同一工作等級勞工之工資，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申報。」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5條第1項至第2項、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2項至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2.雇主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為勞工提撥勞工退休金之義務，此與舊制最大不同，即在於變更原有退休制度，無需在同一雇主服務達一定時間方得領取退休金，而採取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制度。原告任職於關係企業間之勞工退休金提繳，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應以各別之雇主為提繳義務人。此與特別休假、舊制退休金不同，特別休假、舊制退休金會因年資是否累計，而有日數或是否能退休、基數等差別。因原告103年1月10日自金龍公司轉調至被告公司，是以原告自得向被告公司請求103年1月10日至之後未足額提撥之勞工退休金，但任職前勞退金提撥若有不足，自應向金龍公司請求之，而金龍公司尚在營業中，並無無法請求之情狀，不得向被告公司請求。
　3.按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本文定有明文。又勞工於每一年度終結，是否均有未休畢之特別休假而得支領代償金，未必逐年相同，再徵以特別休假之設計，旨在提供勞工休憩、調養身心之機會，並非用以換取工資，是雇主於年度終了就勞工未休畢特別休假給與之金錢，當非勞工於年度內繼續工作之對價，僅能認係補償勞工未能享受特別休假所給與之代償金，亦不具備經常性，與勞基法所規定工資意義不同，自非屬工資性質（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587號判決、108年度台上字第2169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毋庸計入勞退金提撥基準。
　4.被告自103年1月10日起至111年6月之各月份應提撥勞工退休金，按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計算應提撥之金額如附表三所示，扣除已提撥部分，應提撥1萬7,815元，逾此範圍請求，即屬無據。
五、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24條第2項及第39條、第38條第4項、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萬9,334元(計算式：7,642＋21,692＝29,334)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2月6日(新北卷第13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被告應提繳1萬7,815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原告勝訴部分，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定被告以相當金額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絲鈺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邱勃英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3號

原      告  周秉緯  



訴訟代理人  江孟貞律師

            陳瑾筠律師

被      告  敦峰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奇峰  

訴訟代理人  鄭國煌  

訴訟代理人  李永裕律師

複代理人    王怡茹律師

            彭祐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加班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2月19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萬玖仟參佰參拾肆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

一年十二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補提繳新臺幣壹萬柒仟捌佰壹拾伍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

個人帳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十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萬玖仟參

佰參拾肆元、新臺幣壹萬柒仟捌佰壹拾伍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

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聲明原為：1.被告應給

    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1萬5,36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2.被

    告應提繳10萬1,88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見臺

    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247號卷，下稱新北卷第11

    頁），嗣於民國112年2月24日以書狀擴張前開聲明請求金額

    （本院卷一第198頁），再於112年12月4日以書狀減縮前開

    第1項聲明之利息請求及擴張第2項聲明請求金額（本院卷二

    第252頁），最後聲明如下聲明欄所載，核其所為與上開規

    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於100年1月至訴外人金龍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簡

    稱金龍公司）就職，擔任維修客運汽車之技工。嗣金龍公司

    於103年1月以業務及組織調整為由將原告轉調至103年1月7

    日自金龍公司分離而成立之被告公司，原告轉調後工作地點

    、工作內容、同事、主管與在金龍公司受僱時均完全相同，

    被告亦同意承認原告於金龍公司之工作年資及承受金龍公司

    應負擔之所有雇主義務。兩造間未簽署僱傭契約，原告之工

    作時間為上午8時至下午5時，被告每月給付原告薪資4至5萬

    餘元不等。

㈡、被告要求各班技工每日一至二人提供夜間客運之維修工作，

    夜間加班之工作內容與白天之工作內容相同，被告亦會任意

    調動原告之上班日及夜間維修之工作時間。自原告入職被告

    公司之日起至110年12月止，不論是平日、休息日或休假日

    提供夜間維修工作，被告均僅給付原告每日800元之加班費

    ；自111年1月起調整工作時間後，亦未依法足額給付加班費

    。而被告計算原告正常工時工資時均未將亦屬工資之保養獎

    金及特殊功績納入計算，原告尚得請求被告給付106年10月

    至111年6月短少給付之延長工時工資共80萬2,332元。

㈢、又被告未足額給付原告於106年至110年間共計35.5天（即106

    年度9.5天、107年度5天、108年度8天、109年度4天、110年

    度9天）之未休特別休假工資，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短少之

    差額共1萬3,030元。而依據被告計算原告111年特別休假日

    數15日，原告於111年7月留職停薪，111年6月之一日工資為

    1,583元，扣除被告已給付之1萬3,500元，被告應再給付原

    告1萬245元（計算式：1,583*15-13,500=10,245）特休未休

    工資。是被告應給付原告未足額給付之未休特別休假工資共

    2萬3,275元。

㈣、被告未依法將前述短少給付之工資及未休特休工資提繳勞工

    退休金。且原告於100年1月至102年12月任職於金龍公司期

    間，及103年1月至111年6月於被告公司之任職期間，金龍公

    司及被告均未按原告實際受領每月工資之百分之6提繳原告

    之勞工退休金，致原告因此受有損害，又被告既承受原告任

    職於金龍公司之雇主之義務，對於金龍公司依法應為原告提

    繳之勞工退休金，自應一併承擔之，如依據相關法令不能提

    繳，被告亦應賠償此部分之損害。是原告得請求被告補提繳

    100年1月至111年6月勞工退休金差額共10萬5,941元至原告

    勞工退休金專戶。

㈤、為此，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簡稱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24

    條第2項及第39條、第38條第4項、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簡稱

    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

    訟。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82萬5,607元，其中81萬5,3

    62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部分自準備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2.被

    告應提繳10萬5,941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3.第1

    項及第2項請求，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雖非適用勞基法第84條之1之勞工，自106年10月至110年

    底值夜班係否屬正常工作之延伸，仍應以工作內容是否合於

    「事業單位實施勞工值日(夜)應行注意事項」（下簡稱值日

    夜注意事項）及被告工作規則第13條規定為斷。被告依工作

    規則第13條之規定，按原告意願安排值夜班，原告亦按值夜

    班次數領取值夜班津貼800元多年，並未異議或反對，當係

    知悉值夜班與正常工作之延伸並不相同。原告值夜班期間無

    主管監督，亦可休息，工作內容係接聽電話、電話協助緊急

    故障排除，縱有次數極少之途故救濟，仍屬於值日夜注意事

    項及工作規則第13條中之緊急事故處理，均係屬臨時性、間

    歇性、突發性事務，其勞動密集度相較於原勞動契約約定之

    維修工作非常低，當非正常工作之延伸，不得請求延長工時

    工資。縱認原告值夜班期間中處理途故事件，應給付延長工

    時之工資，以原告值夜班期間處理途故紀錄，按日計算延時

    工資3小時，原告亦僅得請求2萬396元。又被告就111年1月

    至6月原告值夜班均已給付延時工資，且已給付之延時工資

    每月均高於原告依法可領取之金額，原告無從請求111年以

    後之延時工資差額。

㈡、被告公司與金龍公司非同一事業單位，原告不得以於100年1

    月起任職金龍公司時起算年資。原告於106年至111年度特別

    休假未休日數分別為8.5日、4日、8日、3.5日、8日、14日

    ，依法可領取之特休未休之工資應為7,676元、3,612元、7,

    224元、3,287元、8,344元、1萬4,602元，共4萬4,745元，

    復被告已給付原告106至111年度特休未休工資分別為8,550

    元、4,500元、9,584元、4,668元、1萬1,997元及1萬3,500

    元，共5萬2,799元，已高於原告可領取之特休未休工資，原

    告無從請求被告給付未足額之特休未休工資。

㈢、金龍公司與被告公司非同一事業單位，具有不同法人格，原

    告不得請求被告為其提繳102年以前之勞工退休金。再者，

    原告值夜班之性質非屬延長工時，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依值

    夜班之延長工時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被告自原告103年1月

    任職起每月均有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專戶，縱有提撥不

    足，原告至多僅得請求被告補提撥6萬1,668元等語置辯。並

    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自100年1月起在金龍公司擔任維修技工，於103年1

    月起任職被告公司，期間均有輪值夜班之情形，被告僅給與

    值日費800元，而特別休假未休工資，被告僅於107年之前每

    日僅以900元計算，為被告不爭執，堪信為真實。原告主張

    值班應屬於加班，因此被告有短少給付加班費之情，計算特

    別休假未計入金龍公司之年資，故特別休假日數有短少、給

    付金額有短少及提繳勞退金金額不足等情，則為被告所爭執

    ，茲論述如下。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於111年之前為值班，並非加班，被告已給付值班費：

　1.按在現代勞務關係中，因企業之規模漸趨龐大受僱人數超過

    一定比例者，僱主為提高人事行政管理之效率，節省成本有

    效從事市場競爭，就工作場所、內容、方式等應注意事項，

    及受僱人之差勤、退休、撫恤及資遣等各種工作條件，通常

    訂有共通適用之規範，俾受僱人一體遵循，此規範即工作規

    則。勞工與雇主間之勞動條件依工作規則之內容而定，有拘

    束勞工與雇主雙方之效力，而不論勞工是否知悉工作規則之

    存在及其內容，或是否予以同意，除該工作規則違反法律強

    制規定或團體協商外，當然成為僱傭契約內容之一部。雇主

    就工作規則為不利勞工之變更時，原則上不能拘束表示反對

    之勞工；但其變更具有合理性時，則可拘束表示反對之勞工

    （參照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696號判決意旨）。按勞工

    與雇主約定以雇主訂定之工作規則為勞動條件者，有拘束勞

    工與雇主雙方之效力，除該工作規則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團

    體協約規定外，勞、雇雙方均應受其拘束；縱雇主未依勞動

    基準法第70條規定將工作規則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僅係雇主

    應否受同法第79條第1款規定處罰之問題，無礙其為勞動契

    約之一部分（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29號民事判決參照

    ）。又依內政部74年12月5日74台內勞字第357972號函發布

    、勞動部108年3月11日勞動條3字第1080130222號函修正前

    之事業單位實施勞工值日（夜）應行注意事項（下稱值日（

    夜）應行注意事項）第1、2、3、5點規定：「一、本注意事

    項所稱值日（夜），係指勞工應事業單位之要求，於工作時

    間以外，從事非勞動契約約定之工作，如收轉急要文件、接

    聽電話、巡察事業場所及緊急事故之通知，聯繫或處理等工

    作而言（未修正）。二、事業單位為因應其業務需要，徵求

    勞工之同意，得要求勞工值日（夜）（未修正）。三、前項

    之要求，得經由團體協約、或勞資會議決定或規定於工作規

    則。規定於工作規則者，應檢附該事業單位工會或勞工半數

    以上之同意書（未修正）。……五、值日（夜）津貼應由勞雇

    雙方議定，並應遵守同工同酬之原則」。可知事業單位為因

    應其業務需要，經徵得勞工之同意，要求勞工於工作時間以

    外，從事非勞動契約約定之工作即值日（夜），其津貼應由

    勞雇雙方議定之，而該值日（夜）之要求，經規定於工作規

    則者，即成勞雇雙方之勞動條件，具有拘束勞雇雙方之效力

    ，而為僱傭契約內容之一部。

　2.經查，被告工作規則第13條規定：「本公司經徵得員工同意

    ，於工作時間之外，從事非勞動契約約定之工作，如收轉急

    要文件、接聽電話、巡查事業工作場所及緊急事故之通知聯

    繫或處理等值日(夜)工作，將支給津貼或給予適當之休息」

    (本院卷一第68頁)，原告於103年1月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技

    工，自陳：「其日常工作內容是固定保養四台到五台車輛，

    保養指南客運跟淡水客運的車輛，以及其他突發狀況要維修

    跟救援。白天有各部會專業技工，技工部分有負責引擎、底

    盤、輪胎、電工，哪一部份出問題，班長就會指派那一部份

    專業技工去支援，(原告)是負責引擎跟底盤」等語(本院卷

    一第246頁)。至於「夜間加班就是5 點若無法結束工作，值

    班技工就要負責收尾，約一個小時工作量。夜間值班時間晚

    上5 點到隔天早上8 點然後繼續上班，上班到下午5 點。值

    班時會有休息室，裡面有專用電話，我們要在那邊等電話，

    如果晚上司機有大燈、方向燈壞掉，我們要做簡易維修保養

    ，因為燈泡有壞掉要立刻換，避免事故發生，如果車輛有引

    擎壞掉或爆胎要換輪胎，需要外出修復，避免車輛一直在外

    面。雖然有兩人值班，但另一人是學徒，因為是學徒，不太

    專業僅是輔助，所以我需要獨當一面，電機、底盤、輪胎都

    要熟悉，司機有問題打電話進來，我都要自己去把司機問題

    解決掉。公車發車時間最晚到捷運末班，之前無疫情是排到

    大概凌晨一點半，捷運末班後就收班。早上大約5 點可能就

    有事情，因為早班車司機要提早半小時要進行一級保養，車

    輛有問題會叫我們起床請我們處理。工作規定上沒有不準睡

    覺，但是你有壓力在無法睡覺，因為要固定在值班休息室接

    電話，因為值班室是市內電話，司機車輛有問題都會打這支

    電話，所以無法外出，以避免有電話沒有接到阻礙交通或影

    響安全，公司會有罰則」(本院卷一第246頁)。核與被告所

    陳：值夜時間係自下班後，至翌日清晨5時左右，翌日早班

    人員到了之後，值夜就算結束，值夜期間可睡眠，僅有在突

    發狀況需處理時，始提供勞務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6頁）大

    致相合，可見原告值班之工作內容具有偶發、不確定之因素

    存在，不致使原告之精神或體力持續地處於緊張狀態，或縱

    有耗費精神、勞力，實際上亦遠低於一般持續工作之人，堪

    認值班之工作內容，與其正常工作時間密集提出勞務，進行

    營業用大客車定期保養、檢修、事故維修等工作密度完全不

    同。又觀諸被告提出原告值夜班統計，106年11月至110年值

    班共330日，僅有39筆有途故事件(本院卷一第258頁至第272

    頁、卷二第344頁)，平均值班7.7次僅有1次途故需處理；且

    觀諸途故處理方式幾乎均為「電話告知自行開回」或「電話

    通知請吊車拖回」，由技工前去處理比例並未太高。再者，

    被告安排原告值班僅為避免緊急事故發生，如需檢修仍須全

    體工班處理，原告一人不可能維修完畢，僅能緊急處理。值

    夜班之目的係於非原勞動契約之工作期間中，處理臨時、緊

    急事故，因此係以接聽電話，處理臨時緊急事故為主，是以

    被告要求值班目的，並非要值班人員進行平日維修工作，否

    則將外出無法接聽電話，而失去值夜班之目的。上開函釋所

    稱值日（夜），勞基法並未規定，應認係勞基法之補充，而

    所舉例之收轉急要文件、接聽電話、巡察事業場所及緊急事

    故之通知、聯繫或處理等工作，均非必要持續密集提出勞務

    而屬待命戒備留意性質，且時空背景不同，74年代前後之工

    作環境及性質，與今大相逕庭，該函令自非涵蓋當今所有值

    日夜之工作範圍及種類，解釋上，應係例示規定，自不以上

    開種類為限，故判斷是否值班亦即仍應依其工作性質是否係

    「待命戒備留意」、「非必要持續密集提出勞務」標準為斷

    。是以原告在值夜時，可以休息、睡覺，只有在緊急事故時

    接聽電話，多數均電話處理，少數途故處理，其屬值日（夜

    ）性質當無疑義，而非正常工作之延伸。若謂原告因值班而

    得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加給其較諸平日正常工作

    時間每小時工資為多之加班費，顯非事理之平。由於原告正

    常工作時間之工作內容不僅是途故處理，尚有包括日常保養

    、檢修，且原告值夜班期間可以休息、睡覺，白日正常工作

    時間豈可能休息、睡覺或整日無事，基上可知，原告值夜班

    與原勞動契約約定日間工作性質不同，而為協助駕駛員因應

    突發緊急事故，以避免造成更大危害，目的並非於值夜班完

    成檢修工作。

　3.被告之工作規則第13條已明定員工值夜時間不包括在工作時

    間內，該工作規則為兩造僱傭契約內容之一部，有拘束兩造

    之效力，且原告於103年起至111年止，依約值班，被告按每

    次800元計算支給值班費，又根據原告之值班日數表(本院卷

    一第42頁至第52頁)，原告每月值班日數不一，亦有數個月

    不曾值班，足證原告早知被告公司之值夜班制度，且得以調

    整日期，亦得不參與排班，其明確知悉值班制度、支領值夜

    津貼每日800元，長達7、8年之久，從未異議，顯然被告公

    司因業務需要通知原告值班，已徵得原告之同意，應認兩造

    間已就原告值班並非正常工作時間之延長一事達成合意。是

    原告值班期間，非屬勞基法第24條、同法施行細則第20條之

    1所稱之「延長工作時間」，原告主張值班時間為正常工作

    時間之延長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云云，要無可採。

㈡、111年1月至6月加班費：

　1.勞基法第2條第3款「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

    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

    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同法第24條「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

    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

    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延長

    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

    二以上。三、依第三十二條第四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

    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

    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

    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

    。」勞基法第39條「第三十六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三

    十七條所定之休假及第三十八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

    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

    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

    工作者，亦同。」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

    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係指在

    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

    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

    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

　2.於111年1月開始，被告已無值夜班制度，夜間維修服務為晚

    間6點至晚間9點，原告主張被告所計算應給付予原告之加班

    費亦未依照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2項及勞基法第39條之規

    定足額給付。觀諸被證1原告之薪資明細中，原告於106年10

    月至111年6月均有拿到保養獎金，特殊功績僅110年3月未拿

    到，且原告如保養之客運車輛遇有故障時，被告公司會扣保

    養獎金，是可認被告公司給付原告之保養獎金及特殊功績具

    有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並不因其給付名稱而有別，被

    告未舉證該二項目不具備勞務對價性、給與經常性，是以計

    算平日正常工時每小時工資，應將保養獎金及特殊功績計入

    ，據以作為工資之基礎計算，非正常工作時間之假日津貼、

    逾時津貼、值夜費用，當不計入正常工時計算。且根據加班

    分別為平日加班、假日加班、休息日加班計算，方屬適法，

    計算式詳如附表一所示，被告仍應給付原告7,642元，逾此

    範圍請求，即屬無據。 

㈢、特別休假未休工資：

　1.按勞工工作年資以服務「同一事業」者為限；勞工工作年資

    自受僱之日起算，勞基法第57條前段、第84條之2 前段分別

    定有明文。但我國之工商事業以中小企業為主，無論以公司

    或獨資、合夥之商號型態存在，實質上多由事業主個人操控

    經營，且常為類如拼湊投標廠商家數之需要、分擔經營風險

    所需或其他各類之理由（減輕稅賦），成立業務性質相同或

    相關之多數公司行號之情況下，實質共用員工，工作地點大

    致相同，猶常為轉渡經營危機，捨棄原企業組織，另立新公

    司行號，仍援用多數原有員工，給與相同之工作條件，在相

    同工作廠址工作。類此由相同事業主同時或前後成立之公司

    行號，登記形式上雖屬不同之企業（法人），但經營之企業

    主既相同，工作廠址多數相同，則自員工之立場以觀，甚難

    體認受僱之事業主有所不同；而自社會角度檢視，亦難認相

    同之事業主可切割其對員工之勞動契約義務。從而計算勞工

    之「工作年資」時，尤其是年資併計對勞工有重大利益之處

    ，對上開「同一事業」之判斷，自不可拘泥於法律上人格是

    否相同而僅作形式認定，應自勞動關係之從屬情形，及工作

    地點、薪資約定、工作型態等勞動條件，作實質之判斷，以

    為保障勞工之基本勞動權，加強勞雇關係，故於計算勞工退

    休年資時，自得將其受僱於現雇主法人之期間，及其受僱於

    與現雇主法人有實體同一性之原雇主法人之期間合併計算，

    庶符誠實及信用原則。

  2.按106年1月1日施行之勞基法第38條規定「勞工在同一雇主

    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

    別休假：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二、一年以上

    二年未滿者，七日。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四、

    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

    者，每年十五日。六、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

    三十日為止。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

    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

    商調整。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

    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休假。勞工之特別休假，因

    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

    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

    額，記載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

    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

    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再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4條之1第2項、第3項，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

    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一）按勞

    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二）前

    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

    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

    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

    十所得之金額。（三）勞雇雙方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但

    書規定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按原特別休假年‧度終

    結時應發給工資之基準計發。二、發給工資之期限：（一）

    年度終結：於契約約定之工資給付日發給或於年度終結後三

    十日內發給。（二）契約終止：依第九條規定發給。勞雇雙

    方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但書規定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

    施者，其遞延之日數，於次一年度請休特別休假時，優先扣

    除。是計算未休之特別休假發給工資基準應指勞工之特別休

    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

    。

  3.被告公司抗辯其與金龍公司非同一事業單位，而不得以原告

    於100年1月起任職金龍公司起算年資，惟原告於103年1月10

    日自金龍公司轉任至被告公司後，依被告公司103年6月提供

    之薪資單所載，被告公司仍給予原告特別休假，原告於100

    年至102年間任職之金龍公司與被告公司均隸屬於中興巴士

    集團(參見中興巴士網頁說明)，且依金龍公司及被告公司之

    董監事資料(本院卷一第224頁至第232頁)，被告公司及金龍

    公司除了董事呂奇峯及監察人呂良宗相同外，亦有相同股東

    (即淡水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指派許怡娟及呂奇峯分別擔

    任被告公司及金龍公司之董事，且被告公司之業務即為維修

    中興巴士集團旗下之營業用大客車，是以原告稱103年1月以

    業務及組織調整為由將原告轉至被告公司，從103年薪資單

    承認先前特別休假，且對於原告主張於103年1月轉調至被告

    公司後，其工作地點、工作內容、同事、主管與在金龍公司

    受雇時完全相同，均未有任何變動，被告並未爭執。是對於

    原告之特別休假之計算上，應認原告100年至102年任職於金

    龍公司之年資，亦應於原告轉任至被告公司後合併計算。又

    原告計算106年至110年度特別休假未休日數係以被告提供予

    原告之107年至111年各年度1月之薪資單（新北卷第82頁至

    第85頁、本院卷一第482頁）上「前一年度未休特休天數」

    之記載為據。

　4.原告106年度至110年度特休未休日數分別為106年度9.5天、

    107年度5天、108年度8天、109年度4天、110 年為9天。被

    告已給付原告106年至110年度特休未休工資之金額分別為10

    6年度8,550元、107年度4,500元、108 年度9,584元、109年

    度4,668元、110年度1萬1,997元，特別休假未休之工資為勞

    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

    所得之工資，以106年特休未休工資為例，應以106年12月之

    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計算之，原告薪資結構中，正常工作之

    工資為底薪、伙食津貼、專案補貼、工作津貼、職務加給、

    保養獎金、其他津貼、差旅津貼、敬業獎金、特殊功績，故

    據以計算如附表二。111年度原告主張有特休15日，被告抗

    辯已休1日，依被告提出之請假明細資料原告於111年5月23

    日有申請特休1日（本院卷一第61頁），故應以14日計算，

    計算如依附表二所示，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前述任職期間之

    特休未休工資差額2萬1,692元。

㈣、原告請求被告公司補提繳勞退金1萬7,815元：

  1.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

    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

    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

    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

    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

    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

    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

    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

    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

    ，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

    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

    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於同一雇主或

    依第七條第二項、前條第三項自願提繳者，一年內調整勞工

    退休金之提繳率，以二次為限。調整時，雇主應於調整當月

    底前，填具提繳率調整表通知勞保局，並自通知之次月一日

    起生效；其提繳率計算至百分率小數點第一位為限。」、「

    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二月至七月調整時，其雇主應於當年八

    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八月

    至次年一月調整時，應於次年二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

    均自通知之次月一日起生效。」、「勞工每月工資如不固定

    者，以最近三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新進勞工申報提

    繳退休金，其工資尚未確定者，暫以同一工作等級勞工之工

    資，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申報。」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5條

    第1項至第2項、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2項至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

　2.雇主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為勞工提撥勞工退休金之義務，此與

    舊制最大不同，即在於變更原有退休制度，無需在同一雇主

    服務達一定時間方得領取退休金，而採取勞工退休金個人帳

    戶制度。原告任職於關係企業間之勞工退休金提繳，依勞工

    退休金條例之規定，應以各別之雇主為提繳義務人。此與特

    別休假、舊制退休金不同，特別休假、舊制退休金會因年資

    是否累計，而有日數或是否能退休、基數等差別。因原告10

    3年1月10日自金龍公司轉調至被告公司，是以原告自得向被

    告公司請求103年1月10日至之後未足額提撥之勞工退休金，

    但任職前勞退金提撥若有不足，自應向金龍公司請求之，而

    金龍公司尚在營業中，並無無法請求之情狀，不得向被告公

    司請求。

　3.按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

    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本文定有明文。又勞

    工於每一年度終結，是否均有未休畢之特別休假而得支領代

    償金，未必逐年相同，再徵以特別休假之設計，旨在提供勞

    工休憩、調養身心之機會，並非用以換取工資，是雇主於年

    度終了就勞工未休畢特別休假給與之金錢，當非勞工於年度

    內繼續工作之對價，僅能認係補償勞工未能享受特別休假所

    給與之代償金，亦不具備經常性，與勞基法所規定工資意義

    不同，自非屬工資性質（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587號判

    決、108年度台上字第2169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特別休

    假未休工資毋庸計入勞退金提撥基準。

　4.被告自103年1月10日起至111年6月之各月份應提撥勞工退休

    金，按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計算應提撥之金額如附

    表三所示，扣除已提撥部分，應提撥1萬7,815元，逾此範圍

    請求，即屬無據。

五、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24條第2項及第39條、第38條

    第4項、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

    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萬9,334元(計算式：7,642＋2

    1,692＝29,334)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2月6日(新

    北卷第13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

    息。被告應提繳1萬7,815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　

六、原告勝訴部分，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規定，依職

    權宣告假執行，並定被告以相當金額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

    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

    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另一一論述，併此

    敘明。

八、據上論結，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絲鈺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邱勃英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3號

原      告  周秉緯  



訴訟代理人  江孟貞律師

            陳瑾筠律師

被      告  敦峰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奇峰  

訴訟代理人  鄭國煌  

訴訟代理人  李永裕律師

複代理人    王怡茹律師

            彭祐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加班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萬玖仟參佰參拾肆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補提繳新臺幣壹萬柒仟捌佰壹拾伍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十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萬玖仟參佰參拾肆元、新臺幣壹萬柒仟捌佰壹拾伍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聲明原為：1.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1萬5,36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2.被告應提繳10萬1,88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247號卷，下稱新北卷第11頁），嗣於民國112年2月24日以書狀擴張前開聲明請求金額（本院卷一第198頁），再於112年12月4日以書狀減縮前開第1項聲明之利息請求及擴張第2項聲明請求金額（本院卷二第252頁），最後聲明如下聲明欄所載，核其所為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於100年1月至訴外人金龍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金龍公司）就職，擔任維修客運汽車之技工。嗣金龍公司於103年1月以業務及組織調整為由將原告轉調至103年1月7日自金龍公司分離而成立之被告公司，原告轉調後工作地點、工作內容、同事、主管與在金龍公司受僱時均完全相同，被告亦同意承認原告於金龍公司之工作年資及承受金龍公司應負擔之所有雇主義務。兩造間未簽署僱傭契約，原告之工作時間為上午8時至下午5時，被告每月給付原告薪資4至5萬餘元不等。

㈡、被告要求各班技工每日一至二人提供夜間客運之維修工作，夜間加班之工作內容與白天之工作內容相同，被告亦會任意調動原告之上班日及夜間維修之工作時間。自原告入職被告公司之日起至110年12月止，不論是平日、休息日或休假日提供夜間維修工作，被告均僅給付原告每日800元之加班費；自111年1月起調整工作時間後，亦未依法足額給付加班費。而被告計算原告正常工時工資時均未將亦屬工資之保養獎金及特殊功績納入計算，原告尚得請求被告給付106年10月至111年6月短少給付之延長工時工資共80萬2,332元。

㈢、又被告未足額給付原告於106年至110年間共計35.5天（即106年度9.5天、107年度5天、108年度8天、109年度4天、110年度9天）之未休特別休假工資，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短少之差額共1萬3,030元。而依據被告計算原告111年特別休假日數15日，原告於111年7月留職停薪，111年6月之一日工資為1,583元，扣除被告已給付之1萬3,500元，被告應再給付原告1萬245元（計算式：1,583*15-13,500=10,245）特休未休工資。是被告應給付原告未足額給付之未休特別休假工資共2萬3,275元。

㈣、被告未依法將前述短少給付之工資及未休特休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且原告於100年1月至102年12月任職於金龍公司期間，及103年1月至111年6月於被告公司之任職期間，金龍公司及被告均未按原告實際受領每月工資之百分之6提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致原告因此受有損害，又被告既承受原告任職於金龍公司之雇主之義務，對於金龍公司依法應為原告提繳之勞工退休金，自應一併承擔之，如依據相關法令不能提繳，被告亦應賠償此部分之損害。是原告得請求被告補提繳100年1月至111年6月勞工退休金差額共10萬5,941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專戶。

㈤、為此，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簡稱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24條第2項及第39條、第38條第4項、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簡稱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82萬5,607元，其中81萬5,362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部分自準備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2.被告應提繳10萬5,941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3.第1項及第2項請求，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雖非適用勞基法第84條之1之勞工，自106年10月至110年底值夜班係否屬正常工作之延伸，仍應以工作內容是否合於「事業單位實施勞工值日(夜)應行注意事項」（下簡稱值日夜注意事項）及被告工作規則第13條規定為斷。被告依工作規則第13條之規定，按原告意願安排值夜班，原告亦按值夜班次數領取值夜班津貼800元多年，並未異議或反對，當係知悉值夜班與正常工作之延伸並不相同。原告值夜班期間無主管監督，亦可休息，工作內容係接聽電話、電話協助緊急故障排除，縱有次數極少之途故救濟，仍屬於值日夜注意事項及工作規則第13條中之緊急事故處理，均係屬臨時性、間歇性、突發性事務，其勞動密集度相較於原勞動契約約定之維修工作非常低，當非正常工作之延伸，不得請求延長工時工資。縱認原告值夜班期間中處理途故事件，應給付延長工時之工資，以原告值夜班期間處理途故紀錄，按日計算延時工資3小時，原告亦僅得請求2萬396元。又被告就111年1月至6月原告值夜班均已給付延時工資，且已給付之延時工資每月均高於原告依法可領取之金額，原告無從請求111年以後之延時工資差額。

㈡、被告公司與金龍公司非同一事業單位，原告不得以於100年1月起任職金龍公司時起算年資。原告於106年至111年度特別休假未休日數分別為8.5日、4日、8日、3.5日、8日、14日，依法可領取之特休未休之工資應為7,676元、3,612元、7,224元、3,287元、8,344元、1萬4,602元，共4萬4,745元，復被告已給付原告106至111年度特休未休工資分別為8,550元、4,500元、9,584元、4,668元、1萬1,997元及1萬3,500元，共5萬2,799元，已高於原告可領取之特休未休工資，原告無從請求被告給付未足額之特休未休工資。

㈢、金龍公司與被告公司非同一事業單位，具有不同法人格，原告不得請求被告為其提繳102年以前之勞工退休金。再者，原告值夜班之性質非屬延長工時，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依值夜班之延長工時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被告自原告103年1月任職起每月均有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專戶，縱有提撥不足，原告至多僅得請求被告補提撥6萬1,668元等語置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自100年1月起在金龍公司擔任維修技工，於103年1月起任職被告公司，期間均有輪值夜班之情形，被告僅給與值日費800元，而特別休假未休工資，被告僅於107年之前每日僅以900元計算，為被告不爭執，堪信為真實。原告主張值班應屬於加班，因此被告有短少給付加班費之情，計算特別休假未計入金龍公司之年資，故特別休假日數有短少、給付金額有短少及提繳勞退金金額不足等情，則為被告所爭執，茲論述如下。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於111年之前為值班，並非加班，被告已給付值班費：

　1.按在現代勞務關係中，因企業之規模漸趨龐大受僱人數超過一定比例者，僱主為提高人事行政管理之效率，節省成本有效從事市場競爭，就工作場所、內容、方式等應注意事項，及受僱人之差勤、退休、撫恤及資遣等各種工作條件，通常訂有共通適用之規範，俾受僱人一體遵循，此規範即工作規則。勞工與雇主間之勞動條件依工作規則之內容而定，有拘束勞工與雇主雙方之效力，而不論勞工是否知悉工作規則之存在及其內容，或是否予以同意，除該工作規則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團體協商外，當然成為僱傭契約內容之一部。雇主就工作規則為不利勞工之變更時，原則上不能拘束表示反對之勞工；但其變更具有合理性時，則可拘束表示反對之勞工（參照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696號判決意旨）。按勞工與雇主約定以雇主訂定之工作規則為勞動條件者，有拘束勞工與雇主雙方之效力，除該工作規則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團體協約規定外，勞、雇雙方均應受其拘束；縱雇主未依勞動基準法第70條規定將工作規則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僅係雇主應否受同法第79條第1款規定處罰之問題，無礙其為勞動契約之一部分（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29號民事判決參照）。又依內政部74年12月5日74台內勞字第357972號函發布、勞動部108年3月11日勞動條3字第1080130222號函修正前之事業單位實施勞工值日（夜）應行注意事項（下稱值日（夜）應行注意事項）第1、2、3、5點規定：「一、本注意事項所稱值日（夜），係指勞工應事業單位之要求，於工作時間以外，從事非勞動契約約定之工作，如收轉急要文件、接聽電話、巡察事業場所及緊急事故之通知，聯繫或處理等工作而言（未修正）。二、事業單位為因應其業務需要，徵求勞工之同意，得要求勞工值日（夜）（未修正）。三、前項之要求，得經由團體協約、或勞資會議決定或規定於工作規則。規定於工作規則者，應檢附該事業單位工會或勞工半數以上之同意書（未修正）。……五、值日（夜）津貼應由勞雇雙方議定，並應遵守同工同酬之原則」。可知事業單位為因應其業務需要，經徵得勞工之同意，要求勞工於工作時間以外，從事非勞動契約約定之工作即值日（夜），其津貼應由勞雇雙方議定之，而該值日（夜）之要求，經規定於工作規則者，即成勞雇雙方之勞動條件，具有拘束勞雇雙方之效力，而為僱傭契約內容之一部。

　2.經查，被告工作規則第13條規定：「本公司經徵得員工同意，於工作時間之外，從事非勞動契約約定之工作，如收轉急要文件、接聽電話、巡查事業工作場所及緊急事故之通知聯繫或處理等值日(夜)工作，將支給津貼或給予適當之休息」(本院卷一第68頁)，原告於103年1月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技工，自陳：「其日常工作內容是固定保養四台到五台車輛，保養指南客運跟淡水客運的車輛，以及其他突發狀況要維修跟救援。白天有各部會專業技工，技工部分有負責引擎、底盤、輪胎、電工，哪一部份出問題，班長就會指派那一部份專業技工去支援，(原告)是負責引擎跟底盤」等語(本院卷一第246頁)。至於「夜間加班就是5 點若無法結束工作，值班技工就要負責收尾，約一個小時工作量。夜間值班時間晚上5 點到隔天早上8 點然後繼續上班，上班到下午5 點。值班時會有休息室，裡面有專用電話，我們要在那邊等電話，如果晚上司機有大燈、方向燈壞掉，我們要做簡易維修保養，因為燈泡有壞掉要立刻換，避免事故發生，如果車輛有引擎壞掉或爆胎要換輪胎，需要外出修復，避免車輛一直在外面。雖然有兩人值班，但另一人是學徒，因為是學徒，不太專業僅是輔助，所以我需要獨當一面，電機、底盤、輪胎都要熟悉，司機有問題打電話進來，我都要自己去把司機問題解決掉。公車發車時間最晚到捷運末班，之前無疫情是排到大概凌晨一點半，捷運末班後就收班。早上大約5 點可能就有事情，因為早班車司機要提早半小時要進行一級保養，車輛有問題會叫我們起床請我們處理。工作規定上沒有不準睡覺，但是你有壓力在無法睡覺，因為要固定在值班休息室接電話，因為值班室是市內電話，司機車輛有問題都會打這支電話，所以無法外出，以避免有電話沒有接到阻礙交通或影響安全，公司會有罰則」(本院卷一第246頁)。核與被告所陳：值夜時間係自下班後，至翌日清晨5時左右，翌日早班人員到了之後，值夜就算結束，值夜期間可睡眠，僅有在突發狀況需處理時，始提供勞務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6頁）大致相合，可見原告值班之工作內容具有偶發、不確定之因素存在，不致使原告之精神或體力持續地處於緊張狀態，或縱有耗費精神、勞力，實際上亦遠低於一般持續工作之人，堪認值班之工作內容，與其正常工作時間密集提出勞務，進行營業用大客車定期保養、檢修、事故維修等工作密度完全不同。又觀諸被告提出原告值夜班統計，106年11月至110年值班共330日，僅有39筆有途故事件(本院卷一第258頁至第272頁、卷二第344頁)，平均值班7.7次僅有1次途故需處理；且觀諸途故處理方式幾乎均為「電話告知自行開回」或「電話通知請吊車拖回」，由技工前去處理比例並未太高。再者，被告安排原告值班僅為避免緊急事故發生，如需檢修仍須全體工班處理，原告一人不可能維修完畢，僅能緊急處理。值夜班之目的係於非原勞動契約之工作期間中，處理臨時、緊急事故，因此係以接聽電話，處理臨時緊急事故為主，是以被告要求值班目的，並非要值班人員進行平日維修工作，否則將外出無法接聽電話，而失去值夜班之目的。上開函釋所稱值日（夜），勞基法並未規定，應認係勞基法之補充，而所舉例之收轉急要文件、接聽電話、巡察事業場所及緊急事故之通知、聯繫或處理等工作，均非必要持續密集提出勞務而屬待命戒備留意性質，且時空背景不同，74年代前後之工作環境及性質，與今大相逕庭，該函令自非涵蓋當今所有值日夜之工作範圍及種類，解釋上，應係例示規定，自不以上開種類為限，故判斷是否值班亦即仍應依其工作性質是否係「待命戒備留意」、「非必要持續密集提出勞務」標準為斷。是以原告在值夜時，可以休息、睡覺，只有在緊急事故時接聽電話，多數均電話處理，少數途故處理，其屬值日（夜）性質當無疑義，而非正常工作之延伸。若謂原告因值班而得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加給其較諸平日正常工作時間每小時工資為多之加班費，顯非事理之平。由於原告正常工作時間之工作內容不僅是途故處理，尚有包括日常保養、檢修，且原告值夜班期間可以休息、睡覺，白日正常工作時間豈可能休息、睡覺或整日無事，基上可知，原告值夜班與原勞動契約約定日間工作性質不同，而為協助駕駛員因應突發緊急事故，以避免造成更大危害，目的並非於值夜班完成檢修工作。

　3.被告之工作規則第13條已明定員工值夜時間不包括在工作時間內，該工作規則為兩造僱傭契約內容之一部，有拘束兩造之效力，且原告於103年起至111年止，依約值班，被告按每次800元計算支給值班費，又根據原告之值班日數表(本院卷一第42頁至第52頁)，原告每月值班日數不一，亦有數個月不曾值班，足證原告早知被告公司之值夜班制度，且得以調整日期，亦得不參與排班，其明確知悉值班制度、支領值夜津貼每日800元，長達7、8年之久，從未異議，顯然被告公司因業務需要通知原告值班，已徵得原告之同意，應認兩造間已就原告值班並非正常工作時間之延長一事達成合意。是原告值班期間，非屬勞基法第24條、同法施行細則第20條之1所稱之「延長工作時間」，原告主張值班時間為正常工作時間之延長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云云，要無可採。

㈡、111年1月至6月加班費：

　1.勞基法第2條第3款「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同法第24條「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三、依第三十二條第四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勞基法第39條「第三十六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三十七條所定之休假及第三十八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

　2.於111年1月開始，被告已無值夜班制度，夜間維修服務為晚間6點至晚間9點，原告主張被告所計算應給付予原告之加班費亦未依照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2項及勞基法第39條之規定足額給付。觀諸被證1原告之薪資明細中，原告於106年10月至111年6月均有拿到保養獎金，特殊功績僅110年3月未拿到，且原告如保養之客運車輛遇有故障時，被告公司會扣保養獎金，是可認被告公司給付原告之保養獎金及特殊功績具有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並不因其給付名稱而有別，被告未舉證該二項目不具備勞務對價性、給與經常性，是以計算平日正常工時每小時工資，應將保養獎金及特殊功績計入，據以作為工資之基礎計算，非正常工作時間之假日津貼、逾時津貼、值夜費用，當不計入正常工時計算。且根據加班分別為平日加班、假日加班、休息日加班計算，方屬適法，計算式詳如附表一所示，被告仍應給付原告7,642元，逾此範圍請求，即屬無據。 

㈢、特別休假未休工資：

　1.按勞工工作年資以服務「同一事業」者為限；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勞基法第57條前段、第84條之2 前段分別定有明文。但我國之工商事業以中小企業為主，無論以公司或獨資、合夥之商號型態存在，實質上多由事業主個人操控經營，且常為類如拼湊投標廠商家數之需要、分擔經營風險所需或其他各類之理由（減輕稅賦），成立業務性質相同或相關之多數公司行號之情況下，實質共用員工，工作地點大致相同，猶常為轉渡經營危機，捨棄原企業組織，另立新公司行號，仍援用多數原有員工，給與相同之工作條件，在相同工作廠址工作。類此由相同事業主同時或前後成立之公司行號，登記形式上雖屬不同之企業（法人），但經營之企業主既相同，工作廠址多數相同，則自員工之立場以觀，甚難體認受僱之事業主有所不同；而自社會角度檢視，亦難認相同之事業主可切割其對員工之勞動契約義務。從而計算勞工之「工作年資」時，尤其是年資併計對勞工有重大利益之處，對上開「同一事業」之判斷，自不可拘泥於法律上人格是否相同而僅作形式認定，應自勞動關係之從屬情形，及工作地點、薪資約定、工作型態等勞動條件，作實質之判斷，以為保障勞工之基本勞動權，加強勞雇關係，故於計算勞工退休年資時，自得將其受僱於現雇主法人之期間，及其受僱於與現雇主法人有實體同一性之原雇主法人之期間合併計算，庶符誠實及信用原則。

  2.按106年1月1日施行之勞基法第38條規定「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六、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休假。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再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3項，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一）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二）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三）勞雇雙方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但書規定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按原特別休假年‧度終結時應發給工資之基準計發。二、發給工資之期限：（一）年度終結：於契約約定之工資給付日發給或於年度終結後三十日內發給。（二）契約終止：依第九條規定發給。勞雇雙方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但書規定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其遞延之日數，於次一年度請休特別休假時，優先扣除。是計算未休之特別休假發給工資基準應指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

  3.被告公司抗辯其與金龍公司非同一事業單位，而不得以原告於100年1月起任職金龍公司起算年資，惟原告於103年1月10日自金龍公司轉任至被告公司後，依被告公司103年6月提供之薪資單所載，被告公司仍給予原告特別休假，原告於100年至102年間任職之金龍公司與被告公司均隸屬於中興巴士集團(參見中興巴士網頁說明)，且依金龍公司及被告公司之董監事資料(本院卷一第224頁至第232頁)，被告公司及金龍公司除了董事呂奇峯及監察人呂良宗相同外，亦有相同股東(即淡水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指派許怡娟及呂奇峯分別擔任被告公司及金龍公司之董事，且被告公司之業務即為維修中興巴士集團旗下之營業用大客車，是以原告稱103年1月以業務及組織調整為由將原告轉至被告公司，從103年薪資單承認先前特別休假，且對於原告主張於103年1月轉調至被告公司後，其工作地點、工作內容、同事、主管與在金龍公司受雇時完全相同，均未有任何變動，被告並未爭執。是對於原告之特別休假之計算上，應認原告100年至102年任職於金龍公司之年資，亦應於原告轉任至被告公司後合併計算。又原告計算106年至110年度特別休假未休日數係以被告提供予原告之107年至111年各年度1月之薪資單（新北卷第82頁至第85頁、本院卷一第482頁）上「前一年度未休特休天數」之記載為據。

　4.原告106年度至110年度特休未休日數分別為106年度9.5天、107年度5天、108年度8天、109年度4天、110 年為9天。被告已給付原告106年至110年度特休未休工資之金額分別為106年度8,550元、107年度4,500元、108 年度9,584元、109年度4,668元、110年度1萬1,997元，特別休假未休之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以106年特休未休工資為例，應以106年12月之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計算之，原告薪資結構中，正常工作之工資為底薪、伙食津貼、專案補貼、工作津貼、職務加給、保養獎金、其他津貼、差旅津貼、敬業獎金、特殊功績，故據以計算如附表二。111年度原告主張有特休15日，被告抗辯已休1日，依被告提出之請假明細資料原告於111年5月23日有申請特休1日（本院卷一第61頁），故應以14日計算，計算如依附表二所示，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前述任職期間之特休未休工資差額2萬1,692元。

㈣、原告請求被告公司補提繳勞退金1萬7,815元：

  1.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於同一雇主或依第七條第二項、前條第三項自願提繳者，一年內調整勞工退休金之提繳率，以二次為限。調整時，雇主應於調整當月底前，填具提繳率調整表通知勞保局，並自通知之次月一日起生效；其提繳率計算至百分率小數點第一位為限。」、「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二月至七月調整時，其雇主應於當年八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八月至次年一月調整時，應於次年二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一日起生效。」、「勞工每月工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三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新進勞工申報提繳退休金，其工資尚未確定者，暫以同一工作等級勞工之工資，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申報。」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5條第1項至第2項、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2項至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2.雇主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為勞工提撥勞工退休金之義務，此與舊制最大不同，即在於變更原有退休制度，無需在同一雇主服務達一定時間方得領取退休金，而採取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制度。原告任職於關係企業間之勞工退休金提繳，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應以各別之雇主為提繳義務人。此與特別休假、舊制退休金不同，特別休假、舊制退休金會因年資是否累計，而有日數或是否能退休、基數等差別。因原告103年1月10日自金龍公司轉調至被告公司，是以原告自得向被告公司請求103年1月10日至之後未足額提撥之勞工退休金，但任職前勞退金提撥若有不足，自應向金龍公司請求之，而金龍公司尚在營業中，並無無法請求之情狀，不得向被告公司請求。

　3.按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本文定有明文。又勞工於每一年度終結，是否均有未休畢之特別休假而得支領代償金，未必逐年相同，再徵以特別休假之設計，旨在提供勞工休憩、調養身心之機會，並非用以換取工資，是雇主於年度終了就勞工未休畢特別休假給與之金錢，當非勞工於年度內繼續工作之對價，僅能認係補償勞工未能享受特別休假所給與之代償金，亦不具備經常性，與勞基法所規定工資意義不同，自非屬工資性質（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587號判決、108年度台上字第2169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毋庸計入勞退金提撥基準。

　4.被告自103年1月10日起至111年6月之各月份應提撥勞工退休金，按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計算應提撥之金額如附表三所示，扣除已提撥部分，應提撥1萬7,815元，逾此範圍請求，即屬無據。

五、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24條第2項及第39條、第38條第4項、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萬9,334元(計算式：7,642＋21,692＝29,334)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2月6日(新北卷第13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被告應提繳1萬7,815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原告勝訴部分，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定被告以相當金額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絲鈺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邱勃英



